普通高校毕业生《自主创业证》办理方法

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《关于促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辽政发[2003]26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市从2003年开始发放普通高校毕业生《自主创业证》，持有《自主创业证》的毕业生创业可以享受涉及工商、税务、卫生、民政等部门收费项目的全额或半额减免、申请自主创业小额贷款等优惠政策。现对《自主创业证》的发放、使用和管理做如下说明： 

一、发放的对象

从2003年起在辽宁省内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（不包括非普通高校的毕业生；普通高校的结业生、肄业生；已考取研究生和专科升本科的毕业生；和其它不具备派遣资格的毕业生）。

二、申领、发放程序

（一）申领《自主创业证》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
1、申请书；2、毕业证及复印件；3、身份证及复印件；4、就业报到证；5、一寸免冠照片三张。

（二）申领发放程序

1、请自主创业的毕业生要持有关材料，向市人才中心提出申请，并填写《普通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申领审批表》。

2、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免费发放《自主创业证》。

（三）《自主创业证》办理时限

在市人才中心办理《自主创业证》，只要条件符合，可当日取证。

三、《自主创业证》的使用和管理

1、《自主创业证》是申请自主创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依据辽宁省人民政府辽政发[2003]26号文件享受有关就业政策的有效凭证，全省通用。

2、《自主创业证》的有效时限：毕业生在择业期内自领取日起三年内有效。

3、《自主创业证》实行实名制，限持证者本人使用，不得转借、转让、涂改撕页。

4、各有关政策执行部门，在为毕业生办理享受优惠政策手续时，要在《自主创业证》上注明优惠的内容、减免额度和享受的时限，并加盖执行部门和经办人印鉴。

5、《自主创业证》实行年审制度。年审原发证机构负责，每年7月进行，年审时，要将享受就业优惠政策情况录入微机管理系统。

四、处罚

对转让、出租、借用《自主创业证》的，没收其《自主创业证》。用人单位或个人伪造、租借《自主创业证》骗取国家优惠政策和资金的行为，要严肃查处，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。

咨询电话： 2857011

注：具体减免事项见附表

营口市人才中心

附：收费减免项目表 
	部 门 
	项 目 名 称 
	文 件 依 据 
	减免幅度 

	工 商
	1、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
	价费字[1992]414号计价格[1999]1707号
	全额

	  
	2、个体工商户管理费
	同上
	全额

	  
	3、集贸市场管理费
	同上
	全额

	  
	4、经济合同鉴证费
	价费字[1992]414号
	全额

	  
	5、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工本费
	同上
	全额

	税 务
	6、税务登记证工本费
	价费字[1992]111号
	全额

	卫 生
	7、民办医疗机构管理费
	价费字[1992]314号
	全额

	  
	8、卫生监测费
	价费字[1992]314号
	全额

	  
	9、卫生质量检测费
	价费字[1992]314号
	全额

	  
	10、预防性体检费
	价费字[1992]314号
	全额

	  
	11、预防接种劳务费
	价费字[1992]314号
	全额

	  
	12、卫生许可证工本费
	价费字[1992]314号
	全额

	民 政
	13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费
	财综字[1999]119号
计价格[1999]2115号
	全额

	劳 动  
	14、劳动合同鉴证费
	价费字[1992]268号计价格[2001]585号
	全额

	  
	15、求职登记费
	辽价发[1993]220号
	全额

	  
	16、就业前培训费
	辽价发[1993]220号
	全额

	
	17、职业资格证书费
	价费字[1992]268号计价格[1999]406号
	全额

	公 安 
	18、特种行业许可证工本费
	计价格[1994]916号计价格[1999]1707号
	全额

	烟 草
	19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工本费
	价费字[1993]163号
	全额

	旅 游
	20、导游员资格培训费
	辽价发[1992]66号
	全额

	  
	21、导游人员资格报名考试费
	辽价发[1992]66号
	全额

	建 设
	22、城市占道费
	辽价发[1992]197号
	减50%

	国土资源
	23、城市私房占地费
	辽价发[1992]208号
	全额

	  
	24、城市临时占地费
	辽价发[1992]208号
	全额


